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能耗双控应急响应
专项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科学预警，及时响应。配合乌海市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加强对工业重点高耗能行业用能、重点用能单位用能、重大投产高耗能项目用能、工业增加值增速的监测预警，配合做好能耗双控目标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响应、督查调度等应急工作，积极有效应对能耗双控形势。
精细管控，精准节能。坚持“多耗能多限、少耗能少限”，确保工业重点用能行业内同等能效水平的企业节能措施相对一致，指导各区实施差别化管控措施，做到节能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积极配合，部门联动。在接到乌海市能耗双控应急指挥部应急预警后，按照职责分工配合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二、工作内容
节能与综合利用科: 承担工业节能日常工作，做好相关信息的报送和局内工作协调，结合统计部门提供的监测数据和工业节能监察、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信息数据，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行业领域预警响应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节能监察的结果运用，对能耗超限额企业进行强制性能源审计，要求其限期整改并通过信用平台对节能失信行为进行公布。在乌海市能耗双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红色预警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暂停全市范围内新建高耗能项目节能审查，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投资规划科：负责监测工业重点项目中每月计划投产重点耗能工业项目情况。
经济运行科：负责监测工业产品产量情况，每月将有关情况报节能与综合利用科。加强工业电力需求侧管理，加强对各区工业企业用电的指导，提高电能管理水平。
原材料科：指导各区开展主管行业重点企业停产、限产、错峰生产工作,及时调度、了解化工行业重点企业停产限产情况。配合相关部门强化监督检查。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的通知》要求，继续推动全市所有水泥企业常态化错峰生产，电石渣水泥企业与传统水泥企业通过“错峰置换”参与错峰生产。
乌海节能监察检测中心：负责监测工业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情况。做好乌海市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计划。对化工、冶金、建材等高耗能行业企业开展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阶梯电价政策执行、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等专项监察。强化日常节能监察，建立健全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实行能源审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制度。完善全市工业能源管理系统，及时有效监测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情况。每月将有关情况报节能与综合利用科。
三、组织保障
各相关科室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工作内容，明确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保证应急信息和指令的及时有效传达。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诊断，探索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参与应急工作，协助应急期间的监督检查。在乌海市能耗双控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统计局、发改委、能源局等相关单位的联动配合，确保完成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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